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970次會議

109.06.09

臺北市政府

變更臺北市士林區社子島地區

主要計畫案

(北端新舊防潮堤間土地重新公告公開展覽)



社子島主要計畫辦理歷程

105年

06.17

公告公開展覽

09.08

市都委會
審議通過

10.31

報部核定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28 01.23 03.27 09.13 01.15

內政部都委會
5次專案小組會議

(內政部土徵小組
專案小組４次聯席)

06.26

內政部都委會
925次會議審議
決議修正通過

會議決議：
四、後續辦理事項：(一) 本案變更計畫內容超出公開展覽範

圍部分，請依都市計畫法第19條規定，另案辦理公開展
覽及說明會，公開展覽期間無任何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
或與變更案無直接關係者，則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

辦理變更臺北市士林社
子島地區主要計畫案

(北端新舊防潮堤間土地)
公告公開展覽

12.23

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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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展期間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

提請審議



3

社子島北端河川區重新公展緣起

1. 社子島北端新舊防潮堤間土地納入計畫範圍：本府100年公告變更臺北市士林社

子島地區主要計畫即載明新舊防潮堤間行水區土地7.97公頃納入區段徵收範圍。

該地區係84年間本府尊重並配合本市議會決議「凡願無償提供土地先行使用者，

併該地區開發，以區段徵收方式辦理」，故將「社子島新、舊堤防間整治工程

用地」範圍土地納入區段徵收範圍，經專案小組建議區段徵收範圍應與都市計

畫範圍一致，並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107年6月26日第925次會議審決在案。

2. 公展計畫圖未標示該地區，故辦理重新公展：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925次

會議決議辦理該範圍重新公開展覽，自108年12月24日至109年2月1日公開展

覽40天，並依法公告周知及舉辦說明會。

105.06.17公展計畫圖 107.06.26都委會審決計畫圖

7.97公頃
河川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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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子島北端新舊防潮堤間土地公告公開展覽內容

變更內容

變更面積表及土地權屬 變更示意圖

權屬 面積(公頃) 比例(%)

私有 0.32 4.02

市有土地 5.66 71.02

國有或權屬未定 1.99 25.95

總計 7.97 100

7.97公頃
河川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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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案河川區範圍內土地併同社子島地區，全區透過區段徵收辦理

整體開發(包含台北海洋科技大學校地)，實際開發進度與經費將

於區段徵收計畫書中載明。

二. 本案另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107年6月26日第925次會議建議

事項研擬「社子島地區剔除區段徵申請作業計畫」於細部計畫檢

討辦理。

實施進度與經費



陳情事項(節錄) 市府研析意見(節錄)

一. 社子島歷年都市計畫皆將本校校地劃設
為文教區並排除於區段徵收範圍。

二. 原北市府提送內政部審議之計畫內容亦
排除區段徵收範圍，惟因部分民眾陳情
學校免參加區段徵收恐有超額獲益致不
公平之情形，107年6月26日內政部都
委會925次會議決議將本校校地納入區
段徵收範圍。

三. 納入區段範圍後，學校申請原位置分配
需繳納差額價金4至5億元，金額非學校
財務所能負擔。

四. 學校受私校法限制，無法任意處分或變
更使用，無超額獲益、圖利之情事。

五. 教育部亦基於保障學生受教權，同意學
校剔除於區段徵收範圍。

六. 查全國各相關案例，私立大專院校皆排
除於區段徵收範圍外。

七. 建請將該校排除於區段徵收範圍外。

一.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之使用用途與不

動產處分已有私校法專法限制。

二. 該校校地已於都市計畫劃設為文教

區（供私立臺北海洋科技大學使

用），業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審議通過，後續學校受都市計畫法

管制，需依指定用途使用。

三. 因該校受私校法、都市計畫法雙重

管制，倘該校辦理退場轉作他用，

除需視變更利得公平負擔回饋事宜

並循都市計畫程序辦理外，校產之

處分與使用亦受私立學校法之限制，

故無居民質疑圖利情形。

四. 考量該校所陳事宜影響師生權益甚

鉅，建請採納該校意見，提請委員

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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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陳情編號1

陳情人：台北海洋學校財團法人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陳情事項(節錄) 市府研析意見(節錄)

一. 反對已徵收之北端新舊防潮堤間土地併

入社子島內進行開發。

二. 社子島北端濕地應繼續作濕地使用，不

可變為河川區。

三. 反對以填土及高保護方式開發社子島。

四. 主張維持現狀反對開發。

五. 針對109年1月14日本府辦理之「變更

臺北市士林社子島地區主要計畫案」

(北側新舊防潮堤間土地)公展說明會會

議無效。

一. 社子島北端河川區原為農業區、住

宅區、公園用地、道路用地，配合

防洪計畫變更為行水區，為顧及地

主權益，自82年即納入社子島區段

徵收範圍，且歷年都市計畫案皆納

入區段徵收範圍。

二. 社子島北端河川區現況為本府水利

處經管，目前作環境監測、棲地管

理與環境教育使用，未來仍將維持

原用。

三. 社子島北端河川區已徵收土地將透

過地籍整理方式辦理，不納入區段

徵收範圍。

四. 本府辦理本案公告公開展覽皆依都

市計畫法及相關規定辦理，無會議

無效之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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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情人：社子島自救會柯○學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陳情編號2



報告結束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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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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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子島北端河川區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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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子島河川區納入區段徵收範圍始末

82.07.23

82年 本府尊重並配合本市議會決議就社子島北端河川區「凡願無償
提供土地先行使用者，併該地區開發，以區段徵收方式辦理」

本府公告擬（修）訂社子島地區主要計畫案，河川區納入徵收
範圍

本府變更臺北市士林社子島地區主要計畫案，載明河川區納入
區段徵收範圍

本府變更臺北市士林社子島地區主要計畫案經內政部都委會審
議通過，計畫書載明河川區納入計畫範圍並以區段徵收方式辦
理

107.06.26

100.06.08

82年迄今歷年社子島都市計畫
皆將北端河川區納入區段徵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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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區現況照片

社子島舊堤

社子島濕地營造規劃圖新舊防潮堤間土地現況

社子島舊堤6M防潮堤

6M防潮堤

社子島舊堤

6M防潮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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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區公展說明會辦理情形
1. 公告公開展覽日期：108年12月23日(公開展覽40天)

2. 說明會日期：109年1月14日

3. 說明會地點：臺北市士林區福安國民中學

4. 刊登報紙：109.12.23聯合報(臺北市版)、109.12.24自由時報(臺北市版)、
109.12.25中國時報(臺北市版)

5. 會議情形：本次說明會經本府警察局動員警力維持秩序，爰由本府都市發展局簡
要說明後，於現場告知倘公民或團體有任何意見，皆可於公告公開展覽期間向內
政部都委會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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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子島堤外濕地及高保護設施示意圖



社子島堤外濕地及高保護設施示意圖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納入區段徵收範圍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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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科大校地納入區段徵收範圍辦理歷程
時間 都市計畫辦理情形

82.07.23 擬（修）訂社子島地區主要計畫案 社子島歷年都市計畫皆將臺北海洋科技
大學皆排除於區段徵收範圍100.06.08 變更臺北市士林社子島地區主要計畫案

105.06.17 社子島都市計畫公開展覽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排除於區段徵收範圍105.09.29 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

105.10.31 報請內政部審議核定

105.11.28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1次專案小組會議 本府協助說明台北海洋科技大學排除區
段徵收之理由106.02.13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2次專案小組會議

106.03.27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3次專案小組會議 1.本府協助台北海洋科技大學出席會議，
說明排除於區段徵收範圍之陳情意見。
2.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經民眾多次陳情，
在考量土地所有權人公平性下，建議海
院納入區段徵收範圍，繳納差額價金原
地保留

106.09.13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4次專案小組會議

107.01.15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5次專案小組會議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納入區段徵收範圍

107.06.26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925次會議審議社
子島都市計畫

本府協助台北海洋科技大學校務代表出
席會議，惟該校意見未經內政部都市計
畫委員會採納，故台北海洋科技大學納
入區段徵收範圍 17



權屬 地號 面積(公頃) 比例

私立臺北海洋科技大學
中洲段19、20、23、24、25、26、27、
28、30、31、32、33、35、36、37、
707、709、709-1、710、711

3.2867 93.11%

私有 中洲段21、22、29、34、708 0.1574 4.46%

國有或產權未定 中洲段518、519、865(皆部分於範圍內) 0.0859 2.43%

合計 3.53 100%

國有或權屬未定

私有土地(非屬海科大所有)

私立臺北海洋科技大學

私立臺北海洋科技大學校地權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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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臺北海洋科技大學陳情意見

一、原地保留之差額價金實非學校所能負擔
海科大校地經內政部都委會專案小組建議納入區段徵收並依土徵條例規定採
繳納差額價金原地保留方式辦理，惟經本府估算差額價金約4-5億元，經該
校表示，此等金額非該校所能負擔，將嚴重影響校務營運。

二、私立大學受到私校法管制絕無民眾質疑之圖利
海科大表示，私立大學除辦學外自不得辦理相關營利之行為；倘營運不善解
散，相關財產亦應依該法規定捐助公立學校或直轄縣市政府，故絕無社子島
民眾於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所陳之超額獲利、圖利等情事。

三、教育部同意該校排除於區段徵收範圍外
依私立學校法第48條第3項規定：「都市計畫擬定機關辦理都市計畫擬訂、
變更、致影響私立學校現有校地時，應徵詢學校主管機關及該私立學校之意
見」，海科大經函詢教育部確認，教育部同意該校排除於區段徵收範圍外。

四、查全國並無私立學校參與整體開發之案例
查臺中水湳機場、12期重劃區及桃園捷運A20站整體開發皆將大學排除於整
體開發範圍，為保障師生權益仍建議排除於區段徵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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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108年10月23日同意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士林校區

剔除區段徵收範圍函

都市計畫擬定、變更，
致影響私立學校現有
校地時，應徵詢學校
主管機關及該私立學
校之意見。

同意貴校士林校區剔
除於區段徵收計畫範
圍。

20



本府研析意見

一、本府公展計畫原未將該校校地納入區徵範圍
查本府105年10月31日報請內政部核定之「變更臺北市士林社子島地區主要
計畫案」，係基於照顧師生權益，將該校地劃設為文教區(供私立台北海洋科
技大學使用)，並排除於區段徵收範圍。

二、海科大校地於82年、100年主要計畫皆未納入區徵範圍
查本府82年公告「擬(修)訂社子島地區主要計畫案」及100年公告實施之
「變更臺北市士林社子島地區主要計畫案」皆在基於重視該校存在之事實及
照顧師生權益之考量下，將該校校地維持劃設私立中國海專用地，並排除於
區段徵收範圍外。

三、私校法已就海科大之產權處分進行限制
查私立學校法第74條規定，私立學校辦理解散清算後，賸餘財產不得歸屬於
自然人或以營利為目的之團體，並應依規定捐贈予公立學校，故就該校之使
用用途與不動產處分已有專法進行限制。

四、教育部同意海科大士林校區剔除於區段徵收計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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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載明事項

倘經審議確認剔除於區段徵收範圍，將配合於都市計畫說明
書載明如下：

一. 文教區(供私立臺北海洋科技大學使用)應繼續維持教學使用，如將來改變非教
學性質或其他用途，應予已回饋公平負擔。

二. 社子島開發填土整地與工程施工期間及未來永久性排水問題，私立臺北海洋科
技大學應配合未來周邊開發情形，自行負擔妥善處理；另該校現況已使用且位
於文教區(供私立臺北海洋科技大學)範圍卻非屬該校產權部分(公、私有土地)，
因納入區段徵收範圍，故該部分土地由私立臺北海洋科技大學參與區段徵收之
校地優先領回抵價地，不足部分依規定繳納差額地價後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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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子島地區剔除區段徵收辦理情形



4處
24

社子島私有土地剔除區段徵收作業辦理情形

公平負擔 居民意願

區段徵收 • 負擔60%土地

剔除區徵
• 調降40%容積
• 開發時回饋20%公設

掛號通知

受理申請

54件

申請
件數

21處

合計
範圍

符合
條件

49筆

申請
地號

受理情形：

檢核結果：

• 申請檢核條件

 面積不小於500m2為原則

 所有權人數及土地持分同意比例超過50%
 基地需為完整區塊，鄰接計畫道路

• 3,300位所有權人
• 申請書及說明摺頁

• 3個月時間受理
• 所有權人得個別申請



4處剔除之再發展區經本市都委會審議通過

1. 4處符合申請條
件之區域皆已
配合於細部計
畫劃設為再發
展區並排除於
區徵範圍，並
經本市都市計
畫委員會109年
4月23日審議通
過。

2. 該4處再發展區
皆位於二期開
發範圍，後續
由土地所有權
人自行開發。

第一期拆遷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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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1 2

再

3

再

4

再

面積：611m2

高程落差：0.58-1.15m
現況為鐵皮建物及木造房屋
形狀狹長，最小寬度4m，未來改建不易、影響周邊配地

面積：2,414m2

高程落差：0.61-1.52m
現況為1處住宅及2處鐵皮建物

面積：659m2

高程落差：0.54-1.15m
現況兩層住宅及加建鐵皮
基地無腹地施作排水工程形狀將影響周邊配地

面積：557m2

高程落差：0.93-1.96m
現況為2層住宅
基地無腹地施作排水工程、影響周邊配地

4處剔除之再發展區規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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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都發局於109年4月9日邀集20位再發展地區地主召開研商會議，共11位（4位地主
與7位代理人）出席。

2. 都發局說明再發展區都市計畫規定，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說明高程及工程規劃

3. 10位民眾於發言後離席，並遞交聲明書，聲明內容包含：

堅持保留再發展區，我們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原地改建，保留我們原有的聚落紋理。

我們希望所有聚落全數保留，維繫原有的生活方式。

拒絕被摸頭，如果市府造假定提告到底。

3. 10位民眾會中發言意見摘要：訴求剔除區段徵收之排水工程與環境影響應由市府負
擔。要求應先討論區段徵收公益性必要性。並表示因會議時程倉促，無法陳述意見。

4. 1位地主(位於再發展區4)表示曾參考相關縣市規定，因參與區段徵收後不足以配回
抵價地自建，故申請剔除擬以都市更新方式配合第2期開發範圍進行改建，以解決
高程排水問題。

再發展區私有地主溝通情形



社子島地區聚落紋理及文化資產保存



專案住宅分里規劃

第一期拆遷範圍

專宅街廓

專宅街廓原位置

• 先建後拆→第一期拆遷區
• 集中１處→１里１處分散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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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港區東明社宅
1. 專案住宅街廓不得設置圍牆，環境

友善。

2. 地面層一、二樓供作公共使用，提
供社會福利、教育文化、商業服務
及共享智慧科技空間使用為原則。

3. 專案住宅法定空地設置適當戶外及
半戶外開放空間，提供住戶休憩及
鄰里活動使用。

專宅設計維繫鄰里情感

透過都市設計準則予以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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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本府核定發給抵價地之拆遷戶得優先選配安置街廓

• 地主得於既有聚落區位配地重建

原有

４ 19

新增

23處申領安置街廓

依照既有聚落紋理規劃
配合調降最小開發規模

依既有聚落位置規劃區段徵收申領安置街廓，共23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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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區(優先供
寺廟安置使用)

歷史建築
玄安宮

信仰中心
坤天亭

信仰中心
威靈廟

原地保留

安置街廓

配地重建

公園安置

• 坤天亭、威靈廟、玄安宮

• 2.38公頃優先使用街廓

• 住、商用地允許使用

• 本府專案協助搬遷至公園

既有寺廟多元安置，維繫在地文化與地方情感



• 本府108年辦理社子島文化資產普查作業，經文資會108年10月28日第119次會
議決議新登錄7處歷史建築，

• 細部計畫配合調整劃設公園用地，原地或就近保存文化資產。總計保存12處歷史
建築、2處信仰中心。

文化資產、信仰中心以原地或就近保留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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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5處文資(105年登錄)：文1-文5
新增7處文資(108年新增)：文6-文12



1. 規劃公園用地妥善保存文化資產：擇定保存社子島內歷史建築及宗教信仰場所，
並徵詢相關單位意見，主要採配合公園用地保存為原則，以兼顧文化保存與市民
休閒，並建立地方認同感及促進文化產業發展。

2. 妥善管理與有效利用：經審慎評估由本府保存之建築物或結構物，未來須妥善管
理維護，或予以轉化利用賦予建築物未來開發後之新生命。

3. 分期分區以利保存：透過分期開發模式，維繫及延續現有聚落文化活動，並由市
府專案輔導文化傳承及保存。

4. 適應周邊環境因地制宜保存：文化資產、歷史建築之保存，應考量未來開發過程
整體環境之改變、工程可行性及建築物主體情況，採因地制宜彈性之方式保存；
並配合文化資產保存計畫予以活化利用。

5. 扶植保存團體延續無形文化：經登錄之12處歷史建築及民政局保留或移置之土地
公，未來將可藉由扶植保存團體，透過社區營造比照內湖夜弄土地公方式，可延
著保留宮廟及歷史建築進行路線規劃，使夜弄土地公傳統延續發展。

歷史建築李和興宅 未來規劃示意圖 建物再利用計畫

文化資產保存規劃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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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史蹟保留計畫為填土後抬升原建築物，考量
降低建物結構損壞，改善手法如下說明：
1. 歷史建築物基地現況保留。
2. 以地形草坡(1:8~1:20)順接抬升的計畫道路。
3. 腹地不足(小於10m)時採用擋土牆及護欄作

為邊界。
4. 留設低於歷史建築物集水井，利用機械排水

排至道路側溝或箱涵，避免建築物積水。

史蹟公園平面配置示意圖

本府公園處108年委託辦理之社子島景觀總體規劃案成果報告書
建議史蹟公園規劃手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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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子島都市計畫在地溝通辦理情形



社子島開發-都市計畫在地溝通辦理情形
本府辦理「變更臺北市士林社子島地區主要計畫案」，自104年啟動計畫起即透過成立專案工作站、
辦理戶外開講、地區說明會與在地居民進行溝通，並於105年2月28日辦理社子島I-Voting確認社
子島規劃方向，在地溝通辦理情形摘要如下：

1.  市長4次至地方拜訪與溝通
2.  2場都市計畫公開展覽說明會
3.  6場地方說明會
4.  6場鄰說明會
5.  社子島計畫i-Voting2天
6.  民眾意見納入都市計畫規劃作業參考
7.  都市計畫資訊及重要會議紀錄上網公開
8.  人民團體陳情意見回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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